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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(大學部)學業適應介紹-教務處 

歡迎您 成為臺中科技大學的一份子！ 
一、註冊 

依本校學則規定：學生每學期須依公告之期限及方式，繳納各項費用並完成規定學分之

選課程序，即完成註冊手續。註冊＝繳費＋選課 

二、繳費 

(一) 112 學年度上學期學雜費繳費至 112 年 9 月 11 日(一)開學日止。 

(二) 請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(建議使用 Chrome 瀏覽器)列印繳費單並完成繳費。 
（新生先至本校日間部-新生報到管理系統查詢學號） 

(三) 繳費方式：臺灣銀行各地分行臨櫃繳費或利用自動櫃員機(ATM)、網路銀行(皆不限

臺銀)轉帳繳費，也可使用信用卡繳費、電話語音繳費、便利商店(如統一、全家)、
郵局、Taiwan Pay 及 LINE Pay Money 等方式繳費。逾期者便利商店、信用卡、電話

語音繳費及 LINE Pay Money 管道皆停止受理。 

(四) 學雜費入帳後，學生始得申請在學證明書。 

三、學生選課，請依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則」、「學生選課辦法」辦理： 

(一) 選課期限：9 月 11 日(一)中午 12：00 起至 9 月 23 日(六)止，請自行上網完成加退

選作業，逾期概不受理，系統自動關閉加退選功能。 

(二) 網路無法進行屬特殊狀況加退選者，請填妥特殊狀況加退選申請單（教務處首頁/註
冊組/表單下載），於 9 月 23 日(六)下午 17:00 前完成。 

(三) 開學當日即須依修習科目前往上課，無故未到課者視同曠課；所修科目上課時間不

得衝突、已修習及格之科目，不得重選，否則其學分成績均不予計算。 

(四) 連續課程，需按先後次序修習；全學年科目，上學期未修習者，下學期不得修習，

若僅修上學期或有任一學期不及格者，不計入畢業資格學分計算。 

(五) 學生成績之登記，均以網路加、退選後結果為準，加選科目而未完成加選手續者，

其學分成績不計；退選科目而未完成退選手續者，以未退選論。 

(六) 新生課表為系統預設課程，請於加退選期間上網確認修課資料。 

(七) 為避免同學因漏登或誤登科目影響成績核算，加退選期間第二週，會以電子郵件寄

送選課狀況以供參考，請務必於加退選期限內確認選課系統之課程名稱、任課老師、

上課班級與上課時間等是否正確，逾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選課資料。 

四、抵免學分：轉學、轉系科生提前於 9 月 4 日(一)開始辦理科目學分抵免作業，至 9 月 23
日(六)截止。新生除重考生或轉學生外，無需辦理抵免。 

(一) 辦理抵免者應備妥審查單位要求之審核資料(如成績單正本、授課大綱)於 9 月 23 日

(五)下午 17:00 前完成抵免相關程序。 

(二) 抵免科目學分申辦流程如下： 

https://aca.nutc.edu.tw/var/file/15/1015/attach/57/pta_70894_4446110_18862.pdf
https://aca.nutc.edu.tw/var/file/15/1015/attach/67/pta_64139_1508852_73996.pdf
https://aca.nutc.edu.tw/ezfiles/3/1003/img/607/NTCUST-AC-RG-T013-1090227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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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於「學生管理系統」課程抵免-抵免(免修)申請新增抵免(免修)抵免單下載

送審核單位審核。 
學分審核由開課單位（語言中心、服學組、體育室、軍訓室、通識中心、各系科）

分別負責所開課程之審核。 

(三) 當期課程如須抵免，尚未完成科目抵免作業前，仍應前往上課，完成抵免後，請即

時至系統退選，以免曠課處分。 

(四) 操作方式請參考：學生管理系統操作說明。 

五、上課時段與上課地點 

(一) 上課時段：上課節次與時間起訖如下(選課時請考量校區及教室間的移動及時間銜接) 
上午 下午 

第一節 08：10~09：00 第五節 13：25~14：15 
第二節 09：10~10：00 第六節 14：20~15：10 
第三節 10：10~11：00 第七節 15：20~16：10 
第四節 11：10~12：00 第八節 16：15~17：05 

(二) 上課地點：教室代碼的第 1 碼為各大樓代碼，第 2 碼為樓層 
     例如：３４０１教室(代表中正大樓四樓的教室) 

三民校區  民生校區 
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 代碼 名稱 

1 行政大樓 6 弘業樓  M 綜合大樓 
2 資訊館 7 中商大樓  T 誠敬樓 
3 中正大樓 8 奇秀樓  R 仁愛樓 
4 昌明樓 H 中技大樓    
5 翰英樓      

六、學生證領取：本校學生證採悠遊卡功能之學生證，校內使用至畢業日，畢業後轉換為校

友卡，仍具備悠遊卡功能繼續使用。新生第一張學生證由學校提供，請各班班代表於開

學第一週依通知至註冊組領取。轉學生請於開學第一週親至註冊組領取。(三民校區：

中正大樓二樓註冊組；中護健康學院三系至民生校區誠敬樓 2 樓 T203 教室領取)。 

七、E-portal 帳號之使用： 

本校電算中心提供學生 E-portal 帳號，請同學善加利用，學生各項申請、選課、抵免

作業均以此帳號為入口，學校相關訊息均透過此帳號電子郵件傳達，請同學務必隨時

留意並定期閱讀郵件，若同學有其他常用之電子郵件信箱，亦可於本校電子郵件設定

轉寄功能，以確保訊息不漏接。 

八、學行優異獎學金 

(一) 為鼓勵同學努力向學，提高學生學習風氣，各學期班級前三名發給學行優異獎學金。

本校大學部暨附設專科部各班同學（不含已畢業及延長修業學生）其前學期成績符

合下列三項標準者，可獲得獎勵。 

http://aca.nutc.edu.tw/ezfiles/3/1003/img/565/983242836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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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學業成績須在各系、科班級之前三名且無不及格科目者。 
(2) 所修科目學分數符合本校學則規定該學制之最低學分者。  
(3) 操行成績在八十二分以上，且未受處分及無曠課紀錄。 

(二) 獎勵方式為每學期每班前三名頒發獎學金及獎狀一紙。 
第一名 獎學金新台幣 7,000 元。 
第二名 獎學金新台幣 5,000 元。 
第三名 獎學金新台幣 3,000 元。 

九、退學及扣考規定提醒：（請同學努力向學，避免以下狀況發生。） 

(一) 學業退學：學生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，連續二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

分之一者，應令退學。相關規定請參考本校學則。 

(二) 操行退學：操行成績不及格者，應令退學。(出席考勤加減標準請參考本校學生操行

考查辦法)  

(三) 扣考：學生修讀任一科目缺課(請假)、曠課(未請假)節數合計達該科全學期授課時數

三分之一時，不得參加該科目期末考試，且該科學期成績以 0 分計算。 

(四) 出席預警：學生任一科目缺、曠課節數合計達 4 週時，系統自動「警示」提醒同學、

任課老師及導師留意。 

十、學業預警： 

(一) 定義：為確保學習成效，每學期針對學習狀況不佳之同學進行學業預警，包括： 

(1)期初預警：前一學期達二分之一學分數不及格者。 

(2)期中預警：期中考不及格科目達三科或不及格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以上者。 

(二) 執行方式：符合上述預警定義的同學，將請導師安排晤談，以了解原因並進行課業

輔導，必要時將邀集學務處、職涯諮商輔導中心或其他相關單位共同輔導，以改善

學生學習狀況。 

十一、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：（詳見教務處/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專區） 

(一) 依據：為配合兵役期恢復為一年之政策推動，教育部訂定「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

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」提供學生就學期間服役者彈性修業措施，包括：1.學

期修課學分數、2.暑期修課、3.校際選課、4.休學年限與修業年限、5.學習銜接與輔

導等等。待役男完成服役後，協助復學輔導，順利的話，可以當兵1年、讀大學3年，

和沒服役的同學一起畢業，不影響後續投入職場或升學的時間。 

(二) 適用對象：民國94年以後出生有服役義務之學生(以下簡稱就學役男)。 

(三) 申請時間：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。 

（112學年度第1學期申請期間：112年9月11日至9月23日止）。 

(四) 申請方式：檢具本校彈性修業申請書，送各單位審核。 

(五) 就學期間選擇彈性修業的最大前提原則，是尊重學生自由意願的選擇，而並非全面

強制有服役義務的學生都需要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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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從文件中擷取絕佳的引

文或利用此空間來強調

重點，藉此吸引讀者的

 

十二、教務處各組聯絡資訊及所在位置 

(一)註冊組：04-22195130 (中正大樓2樓)；民生校區04-22194997(誠敬樓2樓T203教室) 

(二)課務組：04-22195120 (中正大樓2樓) 

(三)教學資源中心：04-22195140 (中正大樓2樓) 

(四)綜合業務組：04-22195110 (中正大樓3樓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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